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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招考委〔2026〕8号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 2026年高等职业学校面向
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
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招生考试委员会、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职业学校：

2026年，我省将继续开展高等职业学校面向民族地区“9+3”
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现将《四川省 2026年高等
职业学校面向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单独招生工
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2026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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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26年高等职业学校面向民族地区

“9+3”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

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省 2026年高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高职学校）

面向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单独招生（以下简称

“9+3”高职单招）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6〕20号）、《四川省

民族地区教育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新时代民族地区

“9+3”免费教育计划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川民教改〔2022〕

1号）、《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实施方案〉》工作要求，2026年继续

实行“单列计划、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录取”招生方式，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原则，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招考办法，畅通“9+3”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提升专业能力和学

历水平的通道，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服务民生、助力乡村振

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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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领导

“9+3”高职单招工作在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和教育

厅领导下，由教育厅相关处室和省教育考试院统筹安排，有关职

业学校组织实施。有关高职学校、内地“9+3”中等职业学校（简

称内地“9+3”学校）要强化组织领导力，建立健全工作体系，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管理，落实职责，建立过程严密、

运作高效、监督有力的工作机制，确保“9+3”高职单招工作规

范有序、平稳推进。

三、招生高等职业学校和招生计划

（一）招生高职学校及专业

经研究，决定由阿坝职业学院等 35所高职学校的 39个专业

68个专业点（见附件 1）承担“9+3”高职单招工作任务。

（二）招生计划

“9+3”高职单招原则上按照涉藏州县和大小凉山彝区县

“9+3”毕业生实际参加考试人数的 90%分别安排招生计划。

四、组织实施

“9+3”高职单招工作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安排

见附件 2。

（一）宣传引导

1.有关高职学校要认真制定“9+3”高职单招招生章程，应

明确面向“9+3”毕业生的招生专业、报考条件、报名时间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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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考试内容和方式、考试时间和地点、录取规则、收费标准等

相关信息。有关高职学校招生章程须于 2026年 3月 19日前报省

教育考试院，经核准后方可公布。

2.有关高职学校须于 2026年 3月 23日前将核准的招生简章

发布到本校网站主页显著位置，以便于“9+3”毕业生查阅并自

主选择报考。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大力宣传本校人才培

养优势以及招生工作安排，帮助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全面、准

确地认识和了解“9+3”高职单招有关政策精神。

3.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乐山市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各内地“9+3”学校作为宣传引导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切实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将“9+3”高职单招的相关政策要求精准传达至

所有“9+3”应往届毕业生；积极鼓励、引导有升学意愿且符合

报名条件的“9+3”应往届毕业生报考；依据有关高职学校的招

生章程，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咨询等多种渠道，帮助考生

了解有关高职学校和专业，全面高效地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二）报名

1.招生对象。符合四川省 2026年普通高考报考条件的内地

“9+3”学校“9+3”应往届毕业生。所有考生均应参加 2026年

普通高考报名，并取得高考考生号。同时，考生还应符合报考专

业的有关（含身体状况）要求。

2.报名时间。报考“9+3”高职单招的考生于 2026年 3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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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8:00至 27日 17:00，登录有关高职学校网站，确定报考专业，

并按相关规定进行报名确认并缴纳报名考试费。

3.填报志愿。考生只可选报 1所高职学校的 1个专业，且应

依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原则上中等职

业教育阶段所学专业应与报考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大类对口，逾

时不补报。

有关高职学校作为报名工作的实施主体，要依据实际工作，

优化考试报名系统功能，确保网上报名系统按时开通。要加强与

省教育考试院的工作衔接，及时完成报名手续等工作，确保考生

信息的精准采集与志愿填报准确无误。

4.资格审查。志愿填报结束后，有关高职学校汇总报名库，

于 3月 31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由省教育考试院会同教育厅相

关处室对考生的“9+3”资格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考生方能

参加考试。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和内地“9+3”学校要加强

组织协调，做好考生相关信息核实工作。

（三）考试

1.考试时间。2026年 4月 10日。

2.考试科目及分值。考试科目为文化知识综合笔试和技能测

试（面试）两门，分值各为 150分，总分 300分。其中，文化知

识综合笔试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综合知识，由德育、语文、数学

三部分组成。技能测试（面试）主要考查考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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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动手实践能力。

3.工作要求。命（审）题、考试工作由有关高职学校负责，

省教育考试院监督指导。有关高职学校应遵循公平、安全、科学、

规范的原则，成立分管负责同志牵头的命（审）题工作组，严格

挑选命（审）题人员，遴选政治立场坚定、责任心强、教学经验

丰富和学术水平高，且近期内参与过相关专业招生教学任务的教

师作为命（审）题人员。入选的命（审）题人员须与学校签订保

密责任书，严格遵守各项保密规定。此外，每位命（审）题人员

仅被允许承担一门考试科目的命题（审）题任务，并严格执行相

关回避制度。

有关高职学校的命（审）题工作应充分考虑“9+3”学生的

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平，文化知识综合笔试试题依据《四川省高职

学校面向藏区、大小凉山彝区“9+3”毕业生单独招生文化知识

综合笔试考试大纲》（川教函〔2016〕671号），确保考试内容

科学合理、难易适度、安全保密，确保试题不出现政治性、科学

性、知识性问题。技能测试（面试）可参照《四川省普通高校招

生职业技能考试大纲（2023年版）》，根据招生专业技能要求

组织实施，须在招生章程中明确技能测试大纲。

有关高职学校要完善考试机制，按照普通高考要求组织实

施，确保考试工作高效安全、万无一失。要对考试实行全程监控，

制定严密的成绩统计、信息安全和保存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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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内地“9+3”学校负责有序组织应往届毕业生参加考试，

配合有关高职学校强化管理，明确纪律要求。特别要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安排好考生食住行，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

（四）录取

1.录取办法。有关高职学校根据考生考试结果及分专业招生

计划，按照录取规则，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考生

必须参加文化知识综合笔试和技能测试（面试）两门科目考试才

能参与录取，文化知识综合笔试成绩或技能测试（面试）成绩为

零的考生，学校不得录取。“9+3”高职单招原则上按涉藏州县

和大小凉山彝区县考生实际参加考试人数的 90%分别进行录取。

2.时间及工作安排。4月 14日前，有关高职学校进行预录，

将拟录取名单分涉藏州县和大小凉山彝区县汇总上报省教育考

试院。教育厅会同省教育考试院组织有关高职学校对拟录取名单

进行审核，重点对分校分专业录取计划、最低控制分数和拟录取

人数进行综合调剂和平衡。4月 17日至 4月 21日，有关高职学

校将审核通过的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学校网站公示 5天。公示期结

束后，有关高职学校将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考生名单报省教育考

试院审定并办理正式录取手续。

3.免试录取。“9+3”高职单招的考生，在内地“9+3”学校

就读期间参加教育部或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或

全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具有高级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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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或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称

号的“9+3”毕业生可申请免试录取，所有符合免试录取条件的

考生应参加“9+3”高职单招报名，须在考试时间前向报考高职

学校提交申请（见附件 3）。有关高职学校将拟免试录取名单随

拟录取名单一并报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审定后，办理录取手续。

在正式办理免试录取手续前，申请考生应正常参加报考高职学校

的“9+3”高职单招考试。

4.有关要求。录取名单确定后，各地和内地“9+3”学校要

协助有关高职学校做好录取结果通知等相关工作，特别要通过多

种形式明确告知考生有关高职学校录取规则和录取分数不具可

比性。

五、工作要求和有关事项

（一）强化组织领导。“9+3”高职单招是切实提升“9+3”

学生能力和学历水平的特殊招生政策，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招生机构和有关高

职学校、内地“9+3”学校要高度重视，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

识，克服困难，各负其责，通力合作，共同做好此项工作。

（二）加强招考宣传。有关高职学校要按照教育部高校招生

“阳光工程”要求，强化信息公开，公布报名、考试、录取阶段

的基本信息、起止时间、公示网址、联系方式及申诉渠道等，确

保招生公平公正。各地和内地“9+3”学校要准确把握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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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9+3”高职单招的各项组织工作。组织每一名有意愿升学

的“9+3”应往届毕业生做好考试报名和志愿填报，主动与招生

考试机构和有关高职学校对接协调，确保学生考试往返途中和考

试期间的安全。同时，鼓励和帮助学生通过其他多种方式实现升

学。

（三）明确费用政策。往届“9+3”毕业生按国家和省有关

文件规定缴纳相关报名考试费用，应届毕业生由各内地“9+3”

学校在“9+3”专项就业工作经费中统一开支。考生被录取后，

不再参加普通高考和对口招生考试，也不能被其他高校录取。

“9+3”高职单招录取的学生就读高职期间，不再享受“9+3”中

职免费教育计划有关政策，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纳入高等教育学生

资助体系。学费和住宿费标准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教育厅有关政策执行。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照学生自愿、不得

营利的原则收取。开展校企合作办学的学校和企业，均不再向接

受校企联合办学培养的学生另行收取实习费、实训费、技能培训

费、校企合作费等名目费用。

（四）严格责任追究。对“9+3”高职单招工作中出现违反

招生政策规定或徇私舞弊等行为的，一经查实，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追究有关学校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取消违规录取考生的

录取资格；对情节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将视其情况削减

年度招生计划直至取消其高职单招资格。考生应本着诚信原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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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报名和考试，如有以虚报、隐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及其他

欺诈手段取得“9+3”高职单招报考资格的，将按照有关规定取

消其报名资格；已被录取或取得学籍的，将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

籍。

本通知未尽事宜参照当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有关工作规定

执行。

工作联系人：教育厅职业教育处 寇景轩，028-86118026，

省教育考试院职业院校招生处罗媛， 028-85173996，

1551265303@qq.com。

附件：1.四川省 2026年“9+3”高职单招学校和专业一览表

2.四川省 2026年“9+3”高职单招工作进程安排

3.四川省 2026年“9+3”高职单招免试录取考生申请表

https://www.sceea.cn/Html/202209/Newsdetail_2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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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 2026年“9+3”高职单招学校和专业一览表

序号 招生学校 专业代码、名称

1 阿坝职业学院 1 520201 护理

2 成都轻工职业技术大学

（原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2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3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4 550101 艺术设计

3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6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8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
9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10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6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11 410303 畜牧兽医

12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7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13 520202 助产

8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4 570102K 学前教育

9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15 520201 护理

16 520301 药学

1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17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18 570102K 学前教育

11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19 520201 护理

20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12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21 570102K 学前教育

22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13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23 570102K 学前教育

14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4 530701 电子商务

25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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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生学校 专业代码、名称

15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26 570102K 学前教育

27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16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28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30 410202 园林技术

17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31 530701 电子商务

32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1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33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34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35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19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36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37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38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20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39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0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41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2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21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43 520201 护理

44 520202 助产

22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原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5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23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47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48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49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24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50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25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51 430108 供用电技术

52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26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53 520201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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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生学校 专业代码、名称

27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4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28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6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 570102K 学前教育

31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58 540101 旅游管理

59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现代

设施农业方向）

60 570102K 学前教育

61 570108K 音乐教育

32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2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63 520301 药学

33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64 570102K 学前教育

34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65 520201 护理

66 570102K 学前教育

35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67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68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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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 2026年“9+3”高职单招工作进程安排

时间 工作 负责单位

3月 19日前 报送招生章程 有关高职学校

3月 23日前 发布招生章程
有关高职学校、教育厅、

省教育考试院

3月 25日 8:00至
3月 27日 17:00 报名及填报志愿 有关高职学校、内地“9+3”学校

3月 31日至 4月 7日 考生资格审查及公布审查

合格名单

省教育考试院、各市（州）教

育主管部门、有关高职学校

4月 10日 考试
有关高职学校、内地“9+3”学

校、省教育考试院

4月 14日前 报送拟录取名单 有关高职学校

4月 16日前 集中审议拟录取方案
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

有关高职学校

4月 17日至 21日 公示拟录取名单 有关高职学校

公示期结束后
向省教育考试院报送公示无异议

拟录取名单，办理正式录取手续
有关高职学校、省教育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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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 2026年“9+3”高职单招免试录取考生申请表

姓 名 考生号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毕业学校

获奖项目

名 称
获奖时间

获奖证书

发证单位

获奖项目

等 级

申请录取的

学校及专业

考生签字：

2026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考生据实填写）

毕业学校

意 见

（公章）：

2026年 月 日

拟录取学校

意 见
（公章）：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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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不予公开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2026年 3月 17日印发


